領受人員基本資料異動申請表附錄4

	最後服務機關/
支給機關
	

	退除役官兵姓名
	   
	身分證號
	

	
	
	支領證號
	

	領受人姓名
	   （簽名）
	身分證號
	

	 變更項目
	□  郵局存款帳號
（請檢附存摺封面影本）
	局   號
	

	
	
	帳   號
	

	
	□  通  信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存摺封面影本（有帳號的那一面）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 請選定軍人退除給與目前委託代付之郵局開(設)立帳戶。

· 薪資優惠利率存款帳戶無法入帳請勿檢附。

· 如台端所提供之帳號經郵局結清銷戶或其他原因（如：移存其他支局）等，致本會無法如期撥付退除給與時，所生之損失，由台端自行負責。




※說明：
1.如有通信地址、電話或郵局帳號等之異動，可依本申請表之格式填妥後，於每月10日前寄交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22號退除給付處)辦理。
2.凡「領受人」異動時，請依規定檢證送請各縣市榮民服務處轉送原核定退伍之人事權責機關辦理。
3.如無異動請勿填寄，否則嗣後因而引發之各項權益損失，概由台端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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